
证券代码：688366 证券简称：昊海生科 公告编号：2025-050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

币 38,351,487.36 元受让苗九昌、苗春云合计持有的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济生物”）8,466,112 股股份，占瑞济生物总股本的

19.8000%（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关联人游捷、唐敏捷、蔡小川分别持有瑞济生

物 21.6910%、0.7718%、0.8653%股权。本次受让股权后将形成与关联人共同投

资。本次交易未涉及与关联人之间发生资金往来或者权属转移。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交易，公司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金额超过 3,000万

元，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总市值的 1%以上。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将分三个阶段进行交割，存在全部或部分阶段未达

到交割条件或未按照协议约定采取行动或受到法律规定限制导致全部阶段或部

分阶段股权未完成转让的风险；亦存在因不可预计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

协议被终止或者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之风险。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瑞济生物的

股份比例为 19.8000%，公司对现有团队不具有控制权，对标的公司重大事项不



具有决定权。此外，本次交易还存在标的公司业绩下滑、标的产品销售情况不及

预期，从而导致投资出现损失或无法达到收购目的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有效补充公司产品组合，增强业务抗风险能力及盈利稳定性，并为公司创

新材料产品开发奠定基础，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独

立第三方钟晓燕与瑞济生物现有股东苗九昌、苗春云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分别以人民币 38,351,487.36元、4,755,979.05元的价格分三个阶段受让苗九昌、

苗春云合计持有的瑞济生物 8,466,112股、1,049,885股股份。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持有瑞济生物 19.8000%的股份。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

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瑞济生物 8,466,112股股份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元）：38,351,487.36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分三个阶段向卖方支付交

易总价款：

第一阶段付款：第一阶段交割日后 5个工作日内由公司

向苗春云支付人民币 2,747,195.85元；

第二阶段付款：第二阶段交割日后 5个工作日内由公司

向苗九昌支付人民币 5,334,084.06元；

第三阶段付款：将分两笔支付。第一笔在第三阶段交割

日后 5个工作日内，由公司分别向苗九昌、苗春云支付

人民币 21,680,107.97 元、5,563,078.73 元。第二笔在第

三阶段交割日后满 1个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在卖方

未违反协议陈述与保证情形或者虽有违反但已经赔偿的

情形下，公司分别向苗九昌、苗春云支付人民币

2,408,900.89元、618,119.86元。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

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

权 0票，关联董事游捷、唐敏捷、陈奕奕回避表决。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交易，公司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

进行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金额超过

3,000万元，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总市值的 1%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游捷女士、唐敏捷先生、蔡小川先生分别持有瑞济生物

21.6910%、0.7718%、0.8653%股权。游捷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唐敏捷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蔡小川先生为陈奕奕

女士配偶，陈奕奕女士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游捷女士、唐敏捷先生、蔡小川先生为公司的关联人。

本次交易对手方苗九昌先生、苗春云先生及另一受让方钟晓燕女士为独立第

三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 1

姓名 游捷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与标的公司的

关系
持有标的公司 21.6910%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

执行人
□是 √否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

□其他：________

2、关联方 2

姓名 唐敏捷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与标的公司的

关系
持有标的公司 0.7718%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

执行人
□是 √否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

□其他：________

3、关联方 3

姓名 蔡小川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与标的公司的

关系
持有标的公司 0.8653%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

执行人
□是 √否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

√其他：董事的配偶

三、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卖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元）

1 苗九昌
瑞济生物 6,495,164股股份，占

瑞济生物总股本 15.1905% 29,423,092.92

2 苗春云
瑞济生物 1,970,948股股份，占

瑞济生物总股本 4.6095% 8,928,394.44

合计
瑞济生物 8,466,112股股份，占

瑞济生物总股本 19.8000% 38,351,487.36

除以上股份外，苗九昌、苗春云分别向钟晓燕转让瑞济生物 595,051股、454,834股股份，占瑞济生物

总股本的 1.3917%、1.0637%，对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695,581.03元、2,060,398.02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1

姓名 苗九昌

主要就职单位 瑞济生物董事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2、交易对方 2



姓名 苗春云

主要就职单位 瑞济生物董事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苗九昌、苗春云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与

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苗九昌、苗春云为父子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交易类型中的购买资

产，交易标的为瑞济生物 8,466,112股股份，占瑞济生物总股本的 19.8000%。

2、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由于苗九昌、苗春云现为瑞济生物的董事，其第三阶段的股份转让（合计

6,682,165 股）存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160条第二款关于董事转让股份限制的风险。就此，苗九昌、苗春云已出具承诺

函，无论未来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对《公司法》第 160条如何理

解或适用，均不影响公司在《股份转让框架协议》项下的权益，就此产生的任何

法律风险、不利后果或者争议将均由苗九昌、苗春云承担，并将对公司或瑞济生

物提供充分、有效、及时的经济补偿。

3、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MA35F2CF3P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交易方式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___

成立日期 2002/02/05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太常路

498号

主要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太常路

498号

法定代表人 杨林锋

注册资本 4,275.814万元

主营业务

医疗器械生产、销售；生物材料研究、开发；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358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鑫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21,540 24.6071
2 游捷 9,274,655 21.6910
3 苗九昌 7,090,215 16.5821
4 童伯健 4,371,250 10.2232
5 楼国梁 3,483,460 8.1469
6 钟晓燕 2,632,212 6.1560
7 苗春云 2,425,782 5.6733
8 其他股东 2,959,026 6.9204



合计 42,758,140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鑫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21,540 24.6071
2 游捷 9,274,655 21.6910
3 童伯健 4,371,250 10.2232
4 楼国梁 3,483,460 8.1469
5 钟晓燕 3,682,097 8.6114
6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66,112 19.8000
7 其他股东 2,959,026 6.9204

合计 42,758,140 100

注：以上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以相关交易完成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3）其他信息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优先受让权及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形。经查询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瑞济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瑞济生物 8,466,112股股份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9.8000

是否经过审计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南昌

中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月 30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审计机构名称 南昌中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

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4年度/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9月/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98,888,587.29 65,326,441.93

负债总额 11,195,535.08 5,771,116.05

净资产 87,693,052.21 59,555,325.88

营业收入 46,356,737.93 46,094,473.62



净利润 -11,766,086.11 -11,293,668.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2,741,500.16 -11,932,670.80

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瑞济生物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代码：835940.NQ），后经瑞

济生物主动申请，于 2025年 6月终止挂牌。本次交易定价为 4.53元/股，系以

瑞济生物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的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经

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公司合计受让瑞济生物 8,466,112股股份，交易价款共计

38,351,487.36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瑞济生物 8,466,112股股份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元）： 38,351,487.36

□ 尚未确定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参考了瑞济生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前的市场交易价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瑞济生物在终止挂牌前最

后一个交易日（2025 年 2 月 11日）的收盘价为人民币 4.81 元/股，其在终止挂

牌过程中回购部分股东股份的平均价格为人民币 5.69元/股，均高于本次交易的



定价水平。

此外，本次交易系与独立第三方钟晓燕基于同等估值水平同步实施，该估值

已获得该独立第三方的认可。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买方 I：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 II：钟晓燕

卖方 I：苗九昌

卖方 II：苗春云

标的公司：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股份转让、交易价款及付款安排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53元，买方 I共计受让 8,466,112股，合

计应付总价款 38,351,487.36元，买方 II共计受让 1,049,885股，合计应付总价款

4,755,979.05元。

本次股份转让分三个阶段实施：

（1）第一阶段（2025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交割）

（a）转让标的：卖方 II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的 25%，计 1.4183%的股份（计

606,445股）。

（b）转让价款：人民币 2,747,195.85元。

（c）转让安排：由卖方 II向买方 I转让 1.4183%的股份（计 606,445股）；

（d）付款安排：本阶段交割日后 5个工作日内，由买方 I向卖方 II支付人

民币 2,747,195.85元。

（2）第二阶段（2026年 1月 31日前完成交割）



（a）转让标的：卖方剩余股份的 25%，包括：

（i）卖方 I：4.1456%的股份（计 1,772,553股）；

（ii）卖方 II：1.0637%的股份（计 454,834股）；

（iii）合计：5.2093%的股份（计 2,227,387股）。

（b）转让价款：人民币 10,090,063.11元。

（c）转让安排：由卖方 I向买方 I转让 2.7539%的股份（计 1,177,502股）、

向买方 II转让 1.3917%的股份（计 595,051股）；由卖方 II向买方 II转让 1.0637%

的股份（计 454,834股）。

（d）重要事项：本阶段交割完成后，卖方 I、卖方 II 应立即向标的公司提

交董事辞任申请；

（e）付款安排：本阶段交割日后 5个工作日内，由买方 I向卖方 I支付人民

币 5,334,084.06元；由买方 II向卖方 I支付人民币 2,695,581.03元；由买方 II向

卖方 II支付人民币 2,060,398.02元。

（3）第三阶段（董事辞任满 6个月后，2026年 7月 31日前完成交割）

（a）转让标的：卖方剩余的全部股份，包括：

（i）卖方 I：12.4366%的股份（计 5,317,662股）；

（ii）卖方 II：3.1912%的股份（计 1,364,503股）；

（iii）合计：15.6278%的股份（计 6,682,165股）。

（b）转让价款：第三阶段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30,270,207.45元。

（c）转让安排：由卖方 I向买方 I转让 12.4366%的股份（计 5,317,662股）；

由卖方 II向买方 I转让 3.1912%的股份（计 1,364,503股）。

（d）前提条件：卖方 I、卖方 II董事辞任日已满 6个月；

（e）付款安排：本阶段转让价款分两笔支付：



（i）第一笔：本阶段交割日后 5个工作日内，由买方 I向卖方 I支付人民币

21,680,107.97元，由买方 I向卖方 II支付人民币 5,563,078.73元。

（ii）第二笔（尾款）：本阶段交割日后满 1个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由

买方 I 向卖方 I 支付人民币 2,408,900.89 元，由买方 I 向卖方 II 支付人民币

618,119.86元。

尾款支付前提：卖方不存在任何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与保证的情形，或虽有

违反但已根据本协议完成赔偿。若存在未解决的违约或赔偿事项，买方有权从尾

款中直接扣除相应金额。

卖方就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相互对买方承担连带责任，买方之间不承担任

何连带或保证责任。

如因政策变化、审批延迟或其他非各方过错的原因导致无法按约定时间完成

某一阶段的交割，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顺延相应时间。

3、先决条件

买方在本协议项下任一阶段的交割义务，以下列各项条件在该阶段交割日或

之前全部得到满足（或书面豁免）为前提：

（1）卖方的陈述与保证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维持真实、准确、完整，

且不存在重大遗漏或误导；

（2）卖方已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了其全部义务和承诺；

（3）卖方已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内部授权、任何必要的第三

方同意以及配偶同意（如适用）；

（4）自签署日至该阶段交割日，标的公司未发生任何重大不利情形；

（5）该阶段转让股份上设置的任何权利负担均已全部解除，并提供了相关

证明文件；

（6）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有权机关的命令、判决或裁定，禁止或限制

该阶段股份转让的完成；

（7）卖方已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向买方交付了该阶段交割所需的所有文件，

且文件均为真实、完整、有效；

（8）已经达成各阶段交割的特定要求。

4、违约责任



（1）违约情形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其作出的任何陈述

与保证被证明为不真实、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即构成违约。

（2）卖方违约

如卖方发生违约，买方有权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如卖方未能在限期内

纠正，或其违约行为已给买方造成实质性损害，买方有权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救

济措施：

（a）继续履行；

（b）违约金：要求卖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具体金额根据违约情节确定：

（i）一般违约：违约金为交易总价款的 20%；

（ii）严重违约（包括但不限于拒绝交割、违反声誉维护与行为限制承诺、

违反《公司法》第 160 条风险承诺等）：违约金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或交易总价

款的 100%，以较高者为准。

（c）损害赔偿：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买方实际损失的，卖方还应赔偿全部

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d）解除协议；

（e）扣除价款：从尚未支付的交易总价款中直接扣除违约金和赔偿金。

（3）买方违约

如买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交易总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金额的万分

之五向卖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卖方有权根据协议约定解除本

协议。

（4）违约责任的独立性。买方有权同时或分别主张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但就同一损失不得重复获得赔偿。

5、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买方Ⅰ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

解决。

6、 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瑞济生物于 2002年成立，主营业务是生产、销售生物羊膜。主要产品和服

务为凹凸羊膜产品、生物骨科羊膜产品、湿态生物羊膜产品，属国家三类医疗器

械，主要用于骨科和眼科领域，包括肌腱损伤后的修复、眼表烧伤创伤及损害创

面的修复、泪道阻塞探通后的植入和支撑等。公司通过投资标的公司，并获取标

的公司产品在中国境内经销权，切入生物羊膜这一高价值医疗器械赛道，有效补

充公司现有的产品组合，拓展眼科与骨科领域的业务覆盖。与此同时，标的公司

所掌握的羊膜材料具备人源性生物学特性，为公司相关业务在再生医学与组织工

程领域的研究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及材料基础，有望推动后续产品创新与技术

升级。

鉴于公司关联人游捷女士、唐敏捷先生、蔡小川先生目前已持有标的公司股

份，本次受让股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本次交易未涉及与关联人之间发

生资金往来或者权属转移。本次交易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交易过程

在各方平等协商达成的交易协议的基础上实施，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也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

前提下做出的决策，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力。除于第二阶段交割完成

后，苗九昌、苗春云应当辞去标的公司董事职务外，不涉及标的公司其他的管理

层变动，亦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八、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将分三个阶段进行交割，存在全部或部分阶段未达到交割条件或未

按照协议约定采取行动导致全部阶段或部分阶段股权未完成转让的风险。同时，

由于苗九昌、苗春云现均担任标的公司董事职务，第三阶段的交割存在受到《公

司法》第 160条限制转让的风险。除此之外，存在各方当事人未按照框架合同的

其他约定而导致股份未交割的风险，亦存在因政策、市场环境、法律适用变化等

不可预计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协议被终止或者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之风



险。

本次交易全部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持有瑞济生物的股份比例为 19.8000%，

公司对现有团队不具有控制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瑞济生物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公司对瑞济生物财务、经营、分红等重大事项决策不具有决定权。

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或对赌安排，如瑞济生物业绩下滑或不达预期，则

不存在交易对价调整或股份回购等机制，故本次交易存在投资出现损失乃至投资

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

标的产品的销售情况受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产品

竞争力不如预期以及市场竞争格局恶化的风险，如发生该等情形，很可能会导致

公司出现投资收益减少及收购目的无法达到的风险。

九、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本次交易是公司业务开展

需要，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关联董事游捷、唐敏捷、陈奕奕回避表

决。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系公司业务开展需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

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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